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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 2022 年度 

关联方资金占用、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

保的监管要求》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规范运作》等文件要求，我们本着严格自律、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

态度，对公司2022年度关联方资金占用及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

的了解和核查，现发表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如下： 

一、专项说明 

（一）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情况 

根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按照股比为参股公司中丝锦州化工品港储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2015年9月，公司按49%的持股比例向中丝锦州化工品港储有限公司(简称“中丝

锦港”)通过中国民生银行贷款1.4亿元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3年。

2018年9月，由于上述贷款已到期，中丝锦港无力偿还全部贷款本金，贷款逾期

金额1.2亿元。经2018年11月13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

司已按照49%的持股比例，向民生银行代偿中丝锦港债务5,880万元。 

为解决上述担保债务代偿问题，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公

司同意与中丝锦港控股股东——中丝辽宁化工物流有限公司分别将持有的中丝

锦港债权2940万元、3060万元向中丝锦港进行增资。 

2022年3月29日，公司收到中丝锦港支付的代偿债务款本金2,940万元，资

金占用费490,536.98元。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已累计收到资金占用费

12,681,642.97元，至此，中丝锦港已履行了全部债务本金及资金占用费的清偿

义务，公司与中丝锦港非经营性资金往来已全部结清。 

（二）公司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情况 

我们审阅了《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中有关公

司对外担保的具体内容。报告期内，公司无新增对外担保。截至2022年12月31

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4,897万元，全部为对全资子公司锦州港口集装箱

发展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担保余额占公司截止2022年12月31日归属于股东净

资产的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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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独立意见 

（一）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的非经营性资金往来已全部结清，已不存

在非经营性资金往来的情况。与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之间发生的资金往来均根据

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履行了相关的审批程序，且信息披露符合规范性要求，不

存在与相关法律、法规相违背的情形，亦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

司资金或以其他方式变相资金占用的情形。 

（二）报告期内，公司在实施上述担保时均已严格按照《公司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严格履行对外担保决

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信息披露准确、完整，担保风险已充分揭示。公司不

存在违规对外担保事项，能够严格控制对外担保的风险，不存在因对外担保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的可能，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号——上

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等规定相违背的情形。 

我们要求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

的要求，规范对外担保行为，有效控制对外担保风险，并贯彻执行《关联方资

金往来管理制度》规定，规范管理与关联方资金往来，避免关联方占用公司资

金，建立防范公司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长效机制，保护公司及公司股东合法

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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